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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55 证券简称：豫园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27

债券代码：242519 债券简称：25豫园01

债券代码：242813 债券简称：25豫园02

债券代码：242814 债券简称：25豫园03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为满足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豫园股份”）联合营企业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要，并根据截至2025年年末公司

向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实际情况，豫园股份2026年计划向公司联合营企业

提供峰值不超过人民币72.71亿元的财务资助。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公司联合

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为满足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豫

园股份”）联合营企业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要，并根据截至2025年年末公司向联

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实际情况，豫园股份2026年计划向公司联合营企业提供

峰值不超过人民币72.71亿元的财务资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公司联合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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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接受财务资助的联合营企业情况介绍

1、昆明复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2MA6NY84J75

法定代表人：马运通

注册资本：4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7月9日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前卫街道南博路3号复地云极营销中心2楼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园林绿

化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地基基础工程；企业管理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地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57.4%股

权，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42.6%股权。

下属地产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所处城市

复地云极 昆明

主要财务数据：2025 年末总资产 150,617 万元，净资产-16,465 万元。

2、上海复地复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230MA1HG4KD6E

法定代表人：李发明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8月4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2号1幢1002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广告设计、

制作、代理，建筑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地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4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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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浙江绿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21%股权，杭州杭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9%股权。

下属地产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所处城市

复创云城 杭州

主要财务数据：2025 年末总资产 184,567 万元，净资产 27,347 万元。

3、上海复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MA1FPD7GXH

法定代表人：姜欣

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01月09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复兴东路2号1幢605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广

告设计、代理、发布，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材料、金属材料

的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天

津融承和信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

下属地产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所处城市

壹号湾 天津

主要财务数据：2025年末总资产323,412万元，净资产-94,916万元。

4、上海豫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MAC573A62T

法定代表人：茅向华

注册资本：5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01月05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旧校场路125号地下14-地下17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企业形象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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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销售代理；住房租赁；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上

海云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豫园股份执行总裁茅向华、邹超

为上海豫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下属地产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所处城市

福佑路项目 上海

主要财务数据：2025年末总资产1,488,929万元，净资产546,356万元。

三、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一）财务资助计划具体情况

为满足豫园股份联合营企业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要，并根据截至 2025 年年

末公司向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实际情况，豫园股份 2026 年计划向公司联

合营企业提供峰值不超过人民币 72.71 亿元的财务资助。截至 2025 年年末，公

司向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币 69.13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向公司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清单

接受财务资助的联合营企业名称
2025 年年末接受财务资助

余额（亿元）

2026 年计划财务资助峰值

金额（亿元）

上海复地复融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5.23 15.23

上海复屹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77 1.85

昆明复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0 5.69

上海豫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8.12 49.94

合计 69.13 72.71

2.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3.借款利率：按照市场化、平等性原则，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利率

4.借款安排：公司与联合营企业其他股东按照对联合营企业的持股比例及各

自独立负责经营资产范围同等条件投入。根据联合营企业股权合作安排，公司对

联合营企业中由公司独立负责操盘的业务或资产范围进行财务资助，并由公司对

该业务或资产范围独自承担责任并享有收益。公司对联合营企业的资金投入符合

联合营各方合作内容，对联合营企业资金投入未超过公司所占权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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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资助计划总结及授权

上述豫园股份向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计划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超过

财务资助峰值总额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在公司

联合营企业之间的财务资助额度以及接受财务资助的联合营企业范围（包括但不

限于《向公司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清单》中所列公司）可作调整。

以上向公司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计划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报请股东会审议，在2027年度向公司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

助计划未经下一年度（2026年度）股东会批准之前，并且公司董事会没有作出新

的议案或修改、批准之前，本议案事项跨年度持续有效。

具体期限以公司与公司联合营企业签订的有关合同为准，同时授权公司法定

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满足联合营企业经营和发展的资金

需要，符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根据联合营企业股权合作安排，公司

对联合营企业中由公司独立负责操盘的业务或资产范围进行财务资助，并由公司

对该业务或资产范围独自承担责任并享有收益。公司对联合营企业的资金投入符

合联合营各方合作内容，对联合营企业资金投入未超过公司所占权益股比。基于

上述考虑，公司决定向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系在不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的

情况下进行的，风险处于合理可控范围内，符合本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

本次交易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董事会意见如下：

为满足豫园股份联合营企业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要，并根据截至2025年年末

公司向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豫园股份2026

年向公司联合营企业提供峰值不超过人民币72.71亿元的财务资助；并同意相关

授权事宜。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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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立董事对公司拟向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对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满足联合营企业经营和发展的

资金需要，符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根据联合营企业股权合作安排，

公司对联合营企业中由公司独立负责操盘的业务或资产范围进行财务资助，并由

公司对该业务或资产范围独自承担责任并享有收益。公司对联合营企业的资金投

入符合联合营各方合作内容，对联合营企业资金投入未超过公司所占权益比例。

基于上述考虑，公司决定向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系在不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经

营的情况下进行的，风险处于合理可控范围内，符合本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和整体

利益。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显失公平以及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公司向联合营企业提供财务资助。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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